关于印发《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
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管理的规定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紧扣“放管服”改革目标，提升服务效能，同时进一步提高我市建设工程方案设计质量，规范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后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行为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其他地市工作经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住房发展中心、市城乡规划设计院制定《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管理的规定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
管理的规定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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